
 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

关于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重修工作安排的通知 
教务通知〔2022〕5 号 

各教学单位： 

按照学校工作安排，依据《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2022 年春季学期在线教学实

施方案》《课程重修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将本学期重修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重修范围 

1.考试不及格、取消考试资格的必修课和限定选修课，按《2021-2022学年

第二学期重修安排》进行重修。 

2.旷考、缺考、考试作弊的学生按照《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重修安排》

进行重修。 

3.缓考课程不要求参加重修学习，在学期末直接参加考核。 

4.学生对已取得学分的课程成绩不满意，待正式开学后申请重修。 

二、重修管理 

1.教务处负责重修工作的总体安排，协调重修管理过程中的问题，随时检查

各系和开课部门的重修管理情况。学生所在系和开课部门共同负责学生重修管

理的具体工作。 

2.开课部门及时通知相关任课教师（含双肩挑任课教师和外聘教师）更新学

生名册，具体负责重修学生的教学、辅导答疑、考核及成绩记载，各项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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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落实到任课教师，并安排重修冲突学生的学习、考核等。 

3.各系负责通知学生查看重修安排，务必通知重修学生登陆教务系统，点击

信息查询中的“学生选课情况确认”，查看重修课程的任课教师、上课时间和地

点，各系应协助学生及时联系任课教师，按要求跟班学习。各系对上课时间冲

突的学生信息进行核实，通知到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并汇总统计《重修冲突课

程免听信息汇总表》。 

4.重修类别为单开班的，任课教师确定重修学习形式，各系协助学生联系任

课教师，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。 

5.旷考、缺考、考试作弊的学生须填写《课程重修申请表》，正式开学之后

交至教务处。 

6.跟班重修和单开班重修学生数据已与“雨课堂”智慧教学平台完成对接，

任课教师和学生可以在雨课堂中查询到相关课程及学生信息。 

附件 1:《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重修安排》 

附件 2:《重修冲突课程免听信息汇总表》 

附件 3:《课程重修申请表》 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教务处 

2022 年 02 月 18 日 

 

 

 


